
回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施字第10405969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豈

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l段161號5樓
承辦人：廖瓊華
電話：本市境內1999、（02)2960-3456分機5727
傳真：（02)2966-8144
電子信箱：AH79l7@ntpc.gov. tw 

主話：訂定 「 竣工查驗常見缺失自主檢查表」 、 「 竣工圖說核對常

見缺失自主檢查表」﹔修訂 「 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對審查表」

及 「 辦理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有關室內隔間查驗數量規定」之

相關表格供參，怠請轉知 貴會會員，請 查照。

言兌明
一 、 為提升本局核發使用執照品質，特訂定 「 竣工查驗常見缺失

自主檢查表」 、 「 竣工圖說核對常見缺失自主檢查表」供新

建工程自主檢查。

二 、 另有關申請使用執照應檢附之竣工照片，請參
「

使用執照書

圖文件核對審查表」 ’ 適用即日起申請使用執照案件。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北市辦事處、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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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有關室內隔間查驗數量規定 

一、派有協驗人員者（總樓地板面積 1萬平方公尺以上 1人，5萬平方公尺以上

2人），協驗人員負責抽驗地面層以上樓層之室內隔間（含樓梯、梯廳、門

窗、挑空挑高）、昇降設備、機房、陽台、露臺、屋頂（含形狀及避雷針）

項目： 

1.政府機關、學校、廠房、商場： 

（1）總樓層 5層以下者抽驗樓層數 2層以上。 

（2）總樓層 6層以上者，採累計方式，抽驗樓層數 2層加「逾 5層部分每

5層抽驗 1層採無條件進位」。 

2.集合住宅、一般辦公室、店舖、隔戶眾多之廠辦大樓： 

（1）總戶數 50戶以下者抽驗 7戶以上。 

（2）總戶數 51-100戶者抽驗 10戶以上。 

（3）總戶數 101-200戶者抽驗 10戶加「逾 100戶部分每 20戶抽驗 1戶採

無條件進位」以上。 

（4）總戶數 201-320戶者抽驗 15戶加「逾 200戶部分每 30戶抽驗 1戶採

無條件進位」以上。 

（5）總戶數 321-520戶者抽驗 19戶加「逾 320戶部分每 40戶抽驗 1戶採

無條件進位」以上。 

（6）總戶數 521戶者抽驗 24戶加「逾 320戶部分每 50戶抽驗 1戶採無條

件進位」以上。 

二、未派有協驗人員者： 

1.政府機關、學校、廠房、商場： 

（1）總樓層 3層以下者抽驗樓層數 1層以上。 

（2）總樓層 3層以上者，採累計方式，抽驗樓層數 1層加「逾 3層部分每

5層抽驗 1層採無條件進位」。 

2.集合住宅、一般辦公室、店舖、隔戶眾多之廠辦大樓： 

（1）總戶數 50戶以下者抽驗 5戶以上。 

（2）總戶數 50戶以上者抽驗 5戶加「逾 50戶部分每 20戶抽驗 1戶採無

條件進位」以上。 

三、以上如有陳情案或上級主管特別要求者，抽驗數量為前列規定 1.5倍。另陳

情有明指違規處所者，該處所列為必須抽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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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有關室內隔間查驗數量表 

主要用途：政府機關、學校、廠房、商

場 

主要用途：集合住宅、一般辦公室、店

舖、隔戶眾多之廠辦大樓 

建築規模： 

總樓層數 

抽驗數量（層） 建築規模： 

總戶數 

抽驗數量（層） 

有協驗者 無協驗者 有協驗者 無協驗者 

1 1 1 1 1 1 

2 2 1 2 2 2 

3 2 1 3 3 3 

4 2 2 4 4 4 

5 2 2 5 5 5 

6 3 2 6 6 5 

7 3 2 7 7 5 

8 3 2 8 7 5 

9 3 3 9 7 5 

10 3 3 10 7 5 

11 4 3 11-50 7 5 

12 4 3 51-70 10 6 

13 4 3 71-90 10 7 

14 4 4 91-100 10 8 

15 4 4 101-110 11 8 

16 5 4 111-120 11 9 

17 5 4 121-140 12  

18 5 4 141-160 13  

19 5 5 161-180 14  

20 5 5 181-200 15  

21-25 6  201-230 16  

26-30 7  231-260 17  

31-35 8  261-290 18  

36-40 9  291-320 19  

41-45 10  321-360 20  

   361-400 21  

   401-440 22  

   441-480 23  

   481-520 24  

   521-57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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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對審查表 

一、文件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 □ 起造人核章 

□ 承、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開、竣工日期是否填載 

□ 起造人名冊、建築物概要表、雜項工作概要表及地號表是

否與原核准相符 

□ 土地為部分使用應先辦理分割、土地有無合併，法空面積

及防空避難室面積是否填寫實設面積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承造人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變更應附承攬手冊之簽章頁 

□ 申請書影印本承辦人核章 

□ 設有機車位者申請書備註欄加註機車位數量                                                        
2 起造人名冊 □ 名冊(公司法人變更)若更改須附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

本或戶籍謄本影本（設籍新北市者可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 名冊內分配戶別是否與原核准相符 

□ 修改處有無核章 

3 手機簡訊通知服務同意

書 

□ 已檢附 

4 列管系統表 □ 列管事項是否已解列 

5 修改竣工圖併同辦理變

更設計申請書 

□ 起造人核章，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

章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變更事項是否與呈判表內容相符 

6 併案辦理修改竣工圖與

變更設計簽證說明書(表

一、表二) 

□ 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如涉及表

二為公供眾建物須含結構技師簽證） 

□ 結構外審案件是否既經本局建照科核備 

□ 建築圖是否與結構圖相符 

製表時間：10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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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缺失改善文件 □ 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缺失照片承造人蓋騎縫章 

□ 缺失改善公文 

8 無障礙紀錄表 □ 起、監、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協會、公會及主驗簽名 

□ 協驗協會及公會委員是否檢查符合規定 

□ 無障礙檢查照片（含缺失及勘檢項目） 

9 無損害公共設施查驗紀

錄表 

□ 道路主管機關簽證完成及發文確認函 

10 屋頂版勘驗文件 □ 屋頂隔熱、風雨操場案件 

□ 會辦施工股 

11 工地主任執業證與會員

證(屋頂版勘驗後變更者

須檢附) 

□是（承攬金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或建築物高度三十

六公尺以上之工程或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十公尺以上之工程或

橋樑柱跨距二十五公尺以上之工程。 

□否 

12 委託書 □ 內政部格式及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設籍新北市者可

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使用執照會勘委託書 

13 禁止二次施工說明書 □ 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簽名(起、承造人可代簽，但必需

出具委託書) 

□ 如非起、承造人本人到場是否已檢附會勘委託書 

14 監造人竣工查驗檢查報

告表（免監造人案件由起

造人簽章） 

□ 監造人是否簽章 

□ 檢查項目是否填寫(內容不得任意刪除或更改但可以註記) 

□ 修改處有無監造人核章 

□ 檢查日期是否在竣工日期之後 

15 承造人及營造業專任工

程人員竣工查驗檢查報

告表（免承造人及專任工

程人員案件由起造人簽

章） 

□ 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是否簽章 

□ 檢查項目是否填寫(內容不得任意刪除或更改但可以註記) 

□ 修改處有無承造人或專任工程人員核章 

□ 檢查日期是否在竣工日期之後 

16 按圖施工證明書 

（免承造人及專任工程

人員案件由起造人簽章） 

□ 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出具日期應在竣工日期之後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日期有無逾建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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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監造證明書（免監造人案

件由起造人簽章） 

□ 監造人簽章 

□ 出具日期應在竣工日期之後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日期有無逾建築期限 

18 營造業近期稅卡(四 0 一

申報書) 
□ 以掛號日當期為準(單數月 16 日後即須檢附最新一期) 
□ 檢附稅卡影本有無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承造人大小章 

19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費繳納結清證明正本 

□ 建照號碼及地號是否正確 

20 建造執照正本 □已檢附 

21 門牌初編證明正本 □不可檢附現有門牌證明 

22 公寓大廈管理公共基金

計算表及繳納證明文件 

□ 計算表須由起造人 核章 

□ 二戶以上(公有建物由政府編列預算者除外) 

□ 匯款單或繳款單為影本者有無核章(加註明照號碼) 

23 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

執行計畫表及繳納證明

文件 

□ 適用 104年 3月 19日起申請建照案件 

□ 計畫表需由起造人及設計建築師簽章 

□ 公共開放空間照片 

□ 匯款單或繳款單為影本者有無核章(加註明照號碼) 

24 建築物施工階段最後申

報樓層之預拌混凝土氯

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及

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 混凝土強度試驗須由經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TAF)認

證之實驗室出具之第 28天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或鑽心

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 氯離子檢測報告會章者是否為當時施工勘驗時之人員及檢

測報告 

□ 施工日期是否在申報勘驗日期之後 

25 損鄰陳情住戶名冊 □ 需打字 

□ 依陳情人對戶編號                                                                                 

26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

本正本及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 

□ 涉及建築基地地號合併分割且權利關係人變更者應檢附 

□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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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建照加註應辦理事項完

成證明文件(乙種工業區

保證金、停車代金等) 

□ 無法依建照加註事項辦理者，應先提出解決 

□ 建照加註事項須於使照階段辦理、檢附者是否已完成 

28 挑空或挑高清冊（室外及

天井免附） 

□已檢附（需用印） 

29 經審驗機關審驗合格並

蓋有審查訖之建築物屋

內外電信設備審驗申請

表 

□ 95年 11月 16日以後申報開工者需檢附 

□ 影本需核章 

30 昇降設備竣工檢查合格

函及竣工檢查表 

□ 確認是否為竣工查驗 

□ 確認載重及速率是否與建照相符 

□ 含許可證影本(是否在有效期限內) 

□ 影本需核章 

□ 合格函所列建築物是否為本建照範圍 

31 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

合格函及竣工檢查表 

□ 含許可證影本(是否在有效期限內) 

□ 影本需核章 

□ 合格函所列建築物是否為本建照範圍 

32 消防設備竣工查驗核准

函(含核准資料) 
□ 可於使照呈判前檢附 

□ 核准函應含有光碟片等附件 

□ 含室內裝修案件其核准函內室內面積須與申請室內面積一

致 

33 水保設施 □ 水保設施經農業局竣工查驗會勘查核完成 

□ 水保設施項目 擋土、植生、排水等水保設施變更者(須會

建照科) 

□ 水保竣工圖是否與建築圖說一致 

34 雨水滯留竣工核准函審

查文件 

□ 可於使照呈判前檢附 

□ 許可函應含有附件 

□ 雨水竣工圖是否與建築圖說一致(指建照核准圖有繪製者

適用) 

35 基地保水竣工核准函

（含核准資料） 

□ 適用 103年 1月 1日起申請建照案件 

□ 保水設施經水利局竣工查核完成 

□ 施工前、中、後照片及拍照示意圖 

36 都審案件併案辦理都市

設計審議變更設計說明

書 

□ 監造人簽章 

□ 應於圖面上或說明書上附計算式 



 5 的 9 

 

37 都審報告書應完成事項 □ 例如燈具、夜間照明、街道傢具、立面材質、建築圖地上

一樓戶外等是否設置 

□ 公共空間管理維護計畫及管理基金是否已提送及繳交 完

妥 

□ 建照加註事項加註，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15

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是否

已會辦本局建照科(僅指只有開放空間案件) 

38 開放空間透水舖面簽證

說明書（有檢討基地保水

案件） 

□ 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符合設計之透水係數 

□ 透水舖面材料證明 

39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應

完成事項 

□ 例如警示燈、圓凸鏡、車輛指引標示等等 

□ 是否須繳交接駁車營運保證金 

40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 是否依報告書及附帶條件承諾事項完成 

41 專用污水下水道審查排

放許可文件或公共污水

道排水接管查驗許可文

件 

□ 可於使照呈判前檢附 

□ 許可函應含有附件 

42 污水處理設施完工證明

書、施工過程相片及竣工

照片；屬預鑄式者並附環

保署產品審核認可登記

文件及出廠證明 

□ 完工證明書請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相片需露出人孔蓋（需帶背景） 

□ 應檢附經建築師簽章之污水圖說 

□ 出具出廠證明廠商是否與認可函之廠商相符  

□ 認可函之有效日期是否於竣工日期之前 

43 基地構造與設施長期管

理維護計劃說明書 

□ 限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

者或建照加註需檢附者 

□ 說明書章節應依標準作業程序說明段撰寫 

(一)基地地質、構造概述（含與施工開挖實際地質比對分

析）  

(二)永久性監測系統（含竣工配置圖說及相片） 

(三) 施工期間之監測分析報告 

(四) 監測期一年以上之廠商合約文件 (103年1月1日以

後掛件建照申請案件須檢附監測期三年以上之廠商

合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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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水、擋土護坡等水保設施相關竣工圖說及其管理維

護計畫  

(六)緊急應變防災計畫（含通報系統、疏散計畫、搶救計

畫等）  

□ 起造人核章，承、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簽章，專業水保

技師簽章 

□ 監測系統 之數量、配置與監測頻率 是否與坡審一階及二

階一致 

44 防火材料證明文件 □ 防火門總表（承造人用印，須註明每層各門扇編號、證書

編號及數量） 

□ 防火門須檢附 (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2)出廠證明書（3）同型式判定書(尺寸不一致時須檢附) 

□ 防火門以外防火材料須檢附(1)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

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2)出廠證明書 

□ 影本需核章 

□ 鋼骨構造(SS)之防火批覆須檢附(1)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

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2)出廠證明書 

□ 出廠證明書出具人是否與登錄證書廠商相符 

□ 有效日期是否於竣工日期之後                                                                       

45 建物設有隔/制震器文

件 

□ 出廠證明 

□ 性能測試報告書 

□ 性能測試報告書非本國具有公信力試驗者，設計建築師及

結構技師須共同出具簽證書確認該設備已檢附相關試驗報

告，符合設計要求與建築相關法規 

46 避雷針文件 □ 出廠證明 

□ 電機技師簽證報告文件 

□ 避雷針型錄 

□ 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 (傳統式免) 

47 室內裝修應檢附文件 □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 

□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表(E1-6) 

□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E1-5) 

□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材料書(E1-4) 

□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計算表 

□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合格證明書 

□ 室內裝修施工證明書 

□ 室內裝修施工業者及人員聘任切結 

□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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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裝修材料證明文件 

二、照片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未損害公共設施示意圖

及照片 

□ 以平面圖表示並註明 

□ 內容須含基地臨接面臨道路路面、人行道、路燈、排水溝(陰

井孔須打開)等區相片 

□ 有設置者其私設或基地內通路照片（有設置者需檢附含壓

箱尺）                                                                                                    

2 建物竣工照片及示意圖                                       

(以平面圖表示，著色標

明) 

※照片尺寸註明大於或 

  等於（≧）法規規定 

  尺寸 

※例如: 

(1)樓梯尺寸寬度≧ 

○○cm(依法規規定 

尺寸：75cm、90cm、 

120cm、140cm)及高 

度≧190公分 

(2)室內裝修高度規定 

1.學校教室不得小 

於 3公尺 

2.其他居室及浴廁 

不得小於 2.1公 

尺，但高低不同 

之天花板高度至

少應有一半以上

大於 2.1公尺，

其最低處不得小

於 1.7 公尺 

※壓尺規定以箱尺為主 

  不足時得接一般鋼捲 

  尺 

□ 建物各向立面(能看清建物各向立面含開口) 

□ 屋頂全景相片(含屋突各立面) 
□ 避雷設備 

□ 航空警示燈(建築高度超過 60公尺以上) 

□ 法定空地及綠化(採鳥瞰相片者須能看清地面鋪面) 
□ 無遮簷人行道及人行道照片 

□ 騎樓人行道與鄰地順平照片 (騎樓高度（造型特殊者須檢

附須大於 3公尺）及寬度須大於 2.5 公尺，拍攝最窄處) 
□ 防水閘門照片(須設置地區) 

□ 污水預切換裝置照片（須帶背景） 

□ 監視器照片 (各主要出入口及車道出入口與屋頂避難平台

出入口)（建照加註時須檢附） 

□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應完成事項是否施作完妥 

□ 都審含開放空間應完成事項是否施作完妥 

□ 開放空間告示牌照片 及內容是否正確 （開放空間案件適

用） 

□ 停車獎勵告示牌照片 及內容是否正確 （停車獎勵案件適

用） 

□ 人行道認養告示牌照片（有認養案件適用） 

□ 樓梯淨高 (須大於 1.9公尺)、寬度。(每處直通樓梯擇一

層) 
□ 陽臺近照(2~10 樓層擇一樓層，逾 10 層者每 10 層再擇一

樓層，其拍攝之戶數至少超過該樓層二分之一以上戶數(各

棟分開計算)，地上 5 樓以下案件如從立面相片可清楚看到

陽臺外牆門窗者可免附)  
□ 機房（指扣容積之案件，自設免附）(2~10 樓層擇一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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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廳車空間與 

  機械車位 

  1.停車塔（含倉儲式） 

   拍攝立面外觀及出 

   入口 

  2.機械停車位以全景 

    為原則，惟需能辨 

    識停車位數量 

  3.汽、機車免 1車位 1 

    張照片，惟需能辨 

    識車位編號及全景 

逾 10 層者每 10 層再擇一樓層，其拍攝之戶數至少超過該

樓層二分之一以上戶數） 

□ 防火門照片（防火門須含標識相片及開啟照片（須為永久

固定式）） 

□防空避難室(須檢附梯廳及安全梯防火門) 

□避難層(須檢附梯廳及安全梯防火門)  

□防災中心（應具 2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地上層 (2~10 樓層擇一樓層，逾 10 層者每 10 層再擇一樓

層 

□梯廳（不含各戶之大門） 

□排煙室 

□安全梯 

□廚房(高層建築適用) (其拍攝之戶數至少超過該樓層二

分之一以上戶數） 

□ 中繼水箱照片(高層建築適用) 

□ 挑空(每處)、挑高區(每處) 
□ 露臺(每處) 
□ 防空避難室開口及爬梯照片 

□ 防空避難室及停車空間各層 全景相片 

□ 車道出入口淨高 (須大於 2.1公尺)、淨寬（單向汽車道須

大於 3.5公尺，雙向汽車道淨寬須大於 5.5公尺，機車車

道寬度須大於 1.5公尺） 

□ 全部車位停車空間 (須劃設車道及車位線完成) 

□ 室內裝修竣工照片(建築師及專任工程人員需入鏡一處且

壓尺)                                                                                                          

三、圖說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建物竣工圖壹套 □ 配置圖、立面圖及全部平面圖用圖套裝訂編號 

□ 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免監、承造人案件由

起造人簽章)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圖摺圖後有無標註圖號、圖名 

□ 竣工圖與原核准圖（含報備圖）相符，如不符應檢討得否

併案修改竣工圖或辦理變更設計 

□ 平面圖外牆含門窗修正則立面圖是否一併修正，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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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背面 承辦人核章  

□ 室內裝修圖說 1份(平面圖、大樣圖及剖面圖) 

四、其他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施工管制卡是否已移交 □ 是 

□ 否（須於缺失表中敘明未移交原因） 

2 營建廢棄物是否已解列 □ 是(建造、雜造執照號碼是否一致) 

□ 否 

3 是否屬新市鎮地區加會

本府城鄉發展局 

□ 五股水碓段、林口及淡水淡海地區等 

4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

書 

□ 天花板高度是否變更（依規定不得變更） 

□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規定事項是否已完成 

5 營造業承攬工程查報表 □ 須裝訂於卷內封底 

□ 承造人、工地主任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 內容是否填寫                                                                                                                                                     

6 開發計畫 □ 應辦理事項是否完成 

 

備註：免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案件簽章部分由起造人簽章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3Foption%3Dcom_content%26view%3Darticle%26id%3D10499%26Itemid%3D57&rct=j&frm=1&q=&esrc=s&sa=U&ei=7tBJVI-JCpXj8AXi5oCQBA&ved=0CBMQFjAA&sig2=552xNm7musmz5PKSFsnsjQ&usg=AFQjCNGNZRl1w6vhIk2R8IzVhztNlelY-Q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3Foption%3Dcom_content%26view%3Darticle%26id%3D10499%26Itemid%3D57&rct=j&frm=1&q=&esrc=s&sa=U&ei=7tBJVI-JCpXj8AXi5oCQBA&ved=0CBMQFjAA&sig2=552xNm7musmz5PKSFsnsjQ&usg=AFQjCNGNZRl1w6vhIk2R8IzVhztNlelY-Q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3Foption%3Dcom_content%26view%3Darticle%26id%3D10499%26Itemid%3D57&rct=j&frm=1&q=&esrc=s&sa=U&ei=7tBJVI-JCpXj8AXi5oCQBA&ved=0CBMQFjAA&sig2=552xNm7musmz5PKSFsnsjQ&usg=AFQjCNGNZRl1w6vhIk2R8IzVhztNlel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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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對審查表 

(農舍及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改建增建適用) 

一、文件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 □ 起造人核章 

□ 開、竣工日期是否填載 

□ 起造人名冊、建築物概要表、雜項工作概要表及地號表是

否與原核准相符 

□ 土地為部分使用應先辦理分割、土地有無合併，法空面積

是否填寫實設面積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申請書影印本承辦人核章                                                      
2 起造人名冊 □ 名冊(公司法人變更)若更改須附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

本或戶籍謄本影本（設籍新北市者可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 名冊內分配戶別是否與原核准相符 

□ 修改處有無核章 

3 手機簡訊通知服務同意

書 

□ 已檢附 

4 列管系統表 □ 列管事項是否已解列 

5 修改竣工圖併同辦理變

更設計申請書 

□ 起造人核章修改處有無核章 

□ 變更事項是否與呈判表內容相符 

6 併案辦理修改竣工圖與

變更設計簽證說明書(表

一、表二) 

□ 起造人簽章 

□ 建築圖是否與結構圖相符 

7 缺失改善文件 □ 起造人簽章 

□ 缺失照片承造人蓋騎縫章 

□ 缺失改善公文 

製表時間：104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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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損害公共設施查驗紀

錄表 

□ 道路主管機關簽證完成及發文確認函 

9 委託書 □ 內政部格式及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設籍新北市者可

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使用執照會勘委託書 

10 禁止二次施工說明書 □ 起造人簽名 

11 起造人竣工查驗檢查報

告表 

□ 起造人是否簽章 

□ 檢查項目是否填寫(內容不得任意刪除或更改但可以註記) 

□ 修改處有無起造人核章 

□ 檢查日期是否在竣工日期之後 

12 按圖施工證明書 □ 起造人簽章 

□ 出具日期應在竣工日期之後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日期有無逾建築期限 

13 監造證明書 □ 起造人簽章 

□ 出具日期應在竣工日期之後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日期有無逾建築期限 

14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費繳納結清證明正本 

□ 建照號碼及地號是否正確 

15 建造執照正本 □已檢附 

16 門牌初編證明正本 □不可檢附現有門牌證明 

17 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

執行計畫表及繳納證明

文件 

□ 適用 104年 3月 19日起申請建照案件 

□ 計畫表需由起造人及設計建築師簽章 

□ 公共開放空間照片 

□ 匯款單或繳款單為影本者有無核章(加註明照號碼) 

18 建築物施工階段申報樓

層之預拌混凝土氯離子

含量檢測報告書及混凝

土強度試驗報告書與無

輻射鋼筋污染證明書及

保證書 

□ 混凝土強度試驗須由經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TAF)認

證之實驗室屋頂版以下各樓層須出具 7天混凝土強度試驗

報告書，屋頂版須出具之第 28天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或

鑽心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 氯離子檢測報告會章者是否為當時施工勘驗時之人員及檢

測報告 

□ 無輻射鋼筋污染證明書及保證書數量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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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

本正本及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 

□ 涉及建築基地地號合併分割且權利關係人變更者應檢附 

□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由本府代為申請檢附                                   

20 建照加註應辦理事項完

成證明文件 

□ 無法依建照加註事項辦理者，應先提出解決 

□ 建照加註事項須於使照階段辦理、檢附者是否已完成 

21 挑空或挑高清冊（室外及

天井免附） 

□已檢附（需用印） 

22 昇降設備竣工檢查合格

函及竣工檢查表 

□ 確認是否為竣工查驗 

□ 確認載重及速率是否與建照相符 

□ 含許可證影本(是否在有效期限內) 

□ 影本需核章 

□ 合格函所列建築物是否為本建照範圍 

23 水保設施 □ 水保設施經農業局竣工查驗會勘查核完成 

□ 水保設施項目擋土、植生、排水等水保設施變更者(須會建

照科) 

□ 水保竣工圖是否與建築圖說一致 

二、照片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１ 農舍建物竣工照片及示

意圖                                     

(以平面圖表示，著色標

明) 

※照片尺寸註明大於或 

  等於（≧）法規規定 

  尺寸 

□ 建物各向立面(能看清建物各向立面含開口) 

□ 法定空地照片 

□ 1.5公尺人行步道壓箱尺照片（山坡地案件） 

 

三、圖說部分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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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物竣工圖壹套 □ 配置圖、立面圖及全部平面圖用圖套裝訂編號 

□ 起造人簽章 

□ 修改處有無核章 

□ 竣工圖摺圖後有無標註圖號、圖名 

□ 竣工圖與原核准圖（含報備圖）相符，如不符應檢討得否

併案修改竣工圖或辦理變更設計 

□ 平面圖外牆含門窗修正則立面圖是否一併修正，反之亦然。 

□ 圖說背面承辦人核章  

□ 室內裝修圖說 1份(平面圖、大樣圖及剖面圖) 

四、其他 

項次 項           目 常見缺失項目 

1 施工管制卡是否已移交 □ 是 

□ 否（須於缺失表中敘明未移交原因） 

2 營建廢棄物是否已解列 □ 是(建造、雜造執照號碼是否一致)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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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查驗常見缺失自主檢驗表 

項目 是 否 備註 

一、公共設施 

1 基地周邊之道路是否修復完成    

2 基地周邊之溝渠(公共排水溝)是否修復完成    

3 基地周邊路燈是否修復完成    

4 基地周邊行道樹是否補植    

5 
臨基地上、下游二十公尺內連接管暨雨水下水道設施

(請檢附竣工基地周邊之連接管暨雨水下水道照片) 

   

6 基地周邊排水溝是否已疏通    

二、建物四周環境 

1 人行道順平與鄰地是否已順平（騎樓、無遮簷）    

2 
車道出入口順平及私設（基地內）通路是否已鋪設完成

（出入口是否無設置柵欄） 

   

3 
搭蓋之圍籬、遮板、鷹架、工棚、樣品屋、拆除之舊有

建築物是否已拆除完竣 

   

4 開放空間案件是否已依核准圖說留設    

三、建築物位置、主要構造、室內隔間、主要設備 

1 建築物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2 
樑、柱之位置、斷面尺寸（注意應扣除管道間）、數量、

間距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3 樓地版是否無擅自降版    

4 樓梯淨高是否大於 1.9公尺以上    

5 樓梯淨寬、踏數及方向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6 隔（分）戶牆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7 室內隔間是否已施作完成    

8 機房隔間是否已施作完妥    

9 

設置於露臺、陽臺、室外走廊、室外樓梯、平屋頂及室

內天井等欄杆扶手是否達 1.1公尺以上；10樓以上達

1.2公尺以上 

   

10 
使用用途 D-3、F-3、H-2組者，外牆設置開啟室窗戶臺

度是否達 1.1公尺以上；10樓以上達 1.2公尺以上 

   

11 
樓梯寬度在三公尺以上者，中間是否已加裝扶手（但級

高在 15公分以下，且級深在三十公尺以上者得免設置） 

   

12 陽臺落地窗是否已確實固定完成（不能假固定）    

13 陽臺女兒牆是否無設置窗框    

14 

使用用途 A-1、A-2、B-2、D-2、D-3、F-3、G-2、H-2

組者，欄杆是否符合不得設置可供直徑十公分物體穿越

之鏤空或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欄杆之規定 

   

     

     

製表日期:104年 4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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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是 否 備註 

15 防火門開啟方向等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76條規定    

16 防火門地坪是否已順平完妥    

17 雨遮處窗戶是否無擅自改為落地窗    

18 
公用部分樓梯間及門廳之地坪及牆壁飾材是否完成粉

刷或貼面材 

   

19 
戶外安全梯開口是否已注意平臺欄桿高度（開口面積需

大於 2平方公尺以上） 

   

20 
排氣墩高度及屋頂層女兒牆高度是否未超出 1.5公尺

(有另規定者依其規定) 

   

四、主要設備 

1 避雷針是否已安裝完妥    

2 昇降設備是否已安裝完妥    

3 設有汽、機車昇降機者是否已安裝完妥    

五、停車空間 

1 車道出入口是否已設置完妥    

2 
室外內停車空間及車道是否已鋪設瀝青混凝土、混凝土

或類似代用品及畫線標明 

   

3 供停車空間之樓層淨高是否已達 2.1公尺以上    

4 各汽、機車位尺寸是否符合規定    

5 雙向汽車車道寬度是否已達 5.5公尺以上    

6 單向汽車車道寬度是否已達 3.5公尺以上    

7 機車道寬度是否已達 1.5公尺以上    

8 

機械停車設備之尺寸是否達置車板淨寬2公尺長5公尺

以上，高度上層淨高度 1.6公尺以上、下層淨高度 1.8

公尺以上 

   

六、建物方面 

1 建築物外牆立面是否已完成外表飾材（或水泥粉刷）    

2 建築物外牆門窗開口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3 門窗框含玻璃是否已安裝完成並可供使用    

4 綠化部分是否已依綠化圖說樹種及喬木數量、高度相符    

5 天井是否無預留筋及依圖說施作    

6 
騎樓寬度是否已達 3.52公尺以上、淨寬 2.5公尺以上

及淨高 3公尺以上 

   

7 露臺是否無擅自設置頂蓋（含飾板）    

七、其他 

1 有施作室內裝修者是否已申請核准    

2 雜項工程物是否已依核准圖說施作完妥    

3 各外審單位應辦理事項是否已施作完妥    

4 防水閘門是否已設置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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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圖說核對常見缺失自主檢查表  

項目 是 否 備註 

一、圖面共通標示 

1 
與建照核准圖說不符部分，是否已先自行於變更處

雲朵標示完妥 

   

2 
圖說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是否已簽

章完妥 

   

3 

索引圖、位置圖改基地位置圖、現況圖改現況配置

圖、地籍圖改地盤圖、圖說須標註竣工圖字樣是否

已標註完妥 

   

4 圖說背面是否已標註圖號及圖名完妥    

5 塗改處是否已由設計建築師核小章完妥    

6 
各層防火門是否已標示防火時效並另列明細表完

妥 

   

7 

竣工圖與結構圖不符部分，是否符合新北市政府核

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

筆誤或漏列注意事項（表一及表二） 

   

二、圖面內容標示 

1 
昇降機是否已於圖面上標註(緊急、一般或供無障

礙使用) 

   

2 污水設備人孔及鐵爬梯式是否已於圖面上繪製    

3 

是否已於地上一樓平面圖之無遮簷人行道（黃

色）、騎樓（黃色加紅色斜線）、基地內通路（綠色

加咖啡色斜線）、建築物配置（紅色）、空地配置（綠

色）、退縮地（橙色）、保留地（黃色）、現有巷道(咖

啡色)、地下室開挖範圍（紅色虛線）上色完妥 

   

4 露臺上方雨遮是否已於圖面上標註上方雨遮投影    

5 
如有室內隔間使用輕隔間材質是否已於圖面上標

註及圖例(如矽酸鈣板防火時效一小時) 

   

6 
立面圖是否已標註材質及建築線及地界線著色(建

築線紅色，地界線綠色) 

   

7 
公用部分樓梯間及門廳是否已標註地坪及牆面材

質 

   

8 

有設置雨遮案件是否已於圖面上加註（本案建築物

外牆設置雨遮，如有雨遮加蓋違建請拆除大隊列為

政策立即拆除類別違建辦理）字樣 

   

9 
車位(法定黃色、自設橘色、停獎紅色)及綠化圖是

否已著色完妥 

   

     

製表日期:104年 4月 8 日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80001011100-1000620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80001011100-1000620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80001011100-1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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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是 否 備註 

10 
避雷針圖是否已於平面圖上標示保護半徑及高度

(另傳統式立面圖須繪製 60度保護線) 

   

11 地下室車道線是否已於圖面上繪製完妥    

12 
室內裝修圖說面積、高度、材料圖面上標示是否於

現場一致 

   

13 各層空間名稱是否已標註完妥    

14 各戶之門牌之否已於該戶平面圖上標註完妥    

三、法規檢討 

1 開窗開口是否已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10條檢討    

2 
陰井或人口蓋等位於綠化面積內是否已扣除其所

占其綠化面積並重新檢討 

   

3 室內隔間變更是否已重新檢討步行距離    

4 

高層建築之高層燃氣設備防火區劃是否已依建築

技術規則第十二章檢討（法令適用日為 101年 9

月 28日前後分別 16層以上或整棟） 

   

5 

都審案件變更是否符合新北市建照工程申請使用

執照前併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變更設計項目之規

定(未符者請先行至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辦理變

更) 

   

四、圖說補附 

1 門窗如有變更是否已檢附新的門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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